
聖經趣味 ~ 尼提寧    黃寶玲傳道 

尼提寧似是一個人名，實是一個稱謂，代表在聖殿中作殿役的

群體(拉二 43)，這稱謂只出現在以色列亡國被擄後，按神定旨

七十年為滿可以回歸故土的名單上。事實上，這群體本從大衛

年間就已經被指派服侍利未人(拉八 20)。傳統相信尼提寧是從

前以色人進入迦南時，曾欺哄約書亞與他們簽訂和約的基遍人，

後來這外邦一族就成了在神的殿劈柴挑水的人(書九 23)，他們

整個民族就服侍神幾百年。 

在被擄之地沒有聖殿，尼提寧也不用作殿役，可以有自己的生

活。但回歸耶路撒冷重建聖殿，他們回耶路撒冷就等於恢復這

殿役的身份、供職，在聖殿中服侍利未人，繼續作劈柴挑水的

人。 

回歸耶路撒冷是一個甘心的選擇，這群願意回歸的尼提寧並沒

有被過往歷史包袱所累，因祖宗的緣故被逼成了殿役。他們能

看出所服侍的是天地的主、至高的神，連亡國回歸一事早在神

手中安排好，能有份在其中的福氣是何等榮耀，那怕只是極卑

微的劈柴挑水，他們的甘心，神是知道的，名字也被一一記念。 

尼提寧本是被咒詛的，成為殿役被看為服苦的一群，到了回歸

名單中卻成了蒙福的一群，全心全意回國服役，如同尼提寧本

身的意思，是給予、是奉獻。神也樂見更多的尼提寧在神國有

份。 


